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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要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6月 30日(星期五 )下午 14:30时 

二、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6月 30日的 9:15-15:00。 

三、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黄河路 2 号招商银行大厦 20楼 2018 会议室 

四、主持人介绍到会股东、董事、监事、高管情况； 

五、审议以下事项：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提问； 

七、推选监票人，议案表决； 

八、宣布议案表决结果，与会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九、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由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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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糖业”或“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并

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次《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一条：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修订为：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

和行为，充分发挥中共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

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

章程。 

二、《公司章程》第二条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体改（1993）088 号文]批

准，由新疆昌吉州屯河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新疆昌吉金汇实业发展

公司、广州市海珠区穗海物资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成立日

期为 1993 年 9 月 18 日。1994 年 7 月 1 日《公司法》实施后，公司按其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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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公司进行了规范，并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650000040000208。 

修订为：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

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体改（1993）088 号文]批

准，由新疆昌吉州屯河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新疆昌吉金汇实业发展

公司、广州市海珠区穗海物资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公司成立日

期为 1993 年 9 月 18 日。1994 年 7 月 1 日《公司法》实施后，公司按其有关规

定，对公司进行了规范，并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992011646。 

三、《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番茄加工、番茄制品的

制造销售以及其他农副产品（除粮、棉）的加工、销售；饮料的生产、销售；食

用油、水果、蔬菜的加工和销售；白砂糖、酒精、颗粒粕的制造销售；蒸汽的生

产、销售；糖蜜、菜丝的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农药的销售（许可证为

准）；汽车货运；蜜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水果制品（水果干制

品）的加工、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其制品、活

性石灰、本企业产品及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口经营；经纪信息服务；废渣、废旧

物资的销售；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化肥、农膜销售；农产品的开发、种植、

销售；钢桶、吨箱、托盘、无菌袋、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销售；农机作业服务、

农机租赁。机械设备零部件、钢材、马口铁罐、番茄酱生产设备、糖的生产设备、

酒精生产设备、颗粒粕生产设备、农机和环保设备的销售。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经济与代理、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包装服务；食品添加剂氧化钙、二氧化碳生产。保健食品制造的批发及

销售。 

经营方式：生产、批发、零售、投资、租赁、咨询服务。 

修订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番茄加工、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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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制品的制造销售以及其他农副产品（除粮、棉）的加工、销售；饮料的生产、

销售；食用油、水果、蔬菜的加工和销售；白砂糖、酒精、颗粒粕的制造销售；

蒸汽的生产、销售；糖蜜、菜丝的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农药的销售（许

可证为准）；汽车货运；蜜饯、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水果制品（水

果干制品）的加工、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水泥及其制

品、活性石灰、本企业产品及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口经营；经纪信息服务；废渣、

废旧物资的销售；房屋、土地、设备的租赁；化肥、农膜销售；农产品的开发、

种植、销售；钢桶、吨箱、托盘、无菌袋、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销售；农机作

业服务、农机租赁。机械设备零部件、钢材、马口铁罐、番茄酱生产设备、糖的

生产设备、酒精生产设备、颗粒粕生产设备、农机和环保设备的销售。货物运输

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贸易经济与代理、技术推广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食品添加剂氧化钙、二氧化碳生产。保健食品制造

的批发及销售。食用植物油加工，调味料，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其他酒制造，

化妆品制造。 

经营方式：生产、批发、零售、投资、租赁、咨询服务。 

四、《公司章程》新增加章节 

根据《中粮集团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要求，公司将党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现将《公司章程》第四章后增

加“党委”一章为第五章，章程后面的章节顺序和条款序号依次顺延。 

第五章  党 委 

第九十五条  公司党委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批准设立，在公司发

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

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党委在公司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党委设书记 1名，其他党委成员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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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党委按规定设纪检委，在上级纪委和公司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履行监

督执纪问责职责。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1、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落实党中央、中粮集团

党组、自治区党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 

    2、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

使用人权相结合。 公司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时，党委对提名的人选进行酝

酿并提出意见，或者向董事长、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党委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

集体研究提出意见。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薪酬与考核以及提名等专业委员会、

选举产生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时，应听取党委的意见。 

    3、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

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

的意见。 

    4、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加强对公司党建工作的领导，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 

5、其他应由党委行使的职权。 

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公司章程》除上述修改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